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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2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2817.htm 第七章 注册商标专用权

的保护 【重点法条】 第五十一条 注册商标的专用权，以核准

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。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 (一)未经商标注册人的

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

或者近似的商标的； (二)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

； (三)伪造、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、擅

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； (四)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，更换

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； (五)给他

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。 第五十三条 有本法第

五十二条所列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之一，引起纠纷的，

由当事人协商解决；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，商标注册人

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，也可以请求工商行政

管理部门处理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

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专门

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并可处以罚

款。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

十五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向人民法院起

诉；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

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进行处理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

当事人的请求，可以就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

；调解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第五十六条 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



额，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，或者被侵权

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，包括被侵权人为制

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。 前款所称侵权人因侵权所得

利益，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，由人民

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。 销

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

己合法取得的并说明提供者的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五十七

条 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

即将实施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，如不及时制止，将

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，可以在起诉前向人

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。 人民

法院处理前款申请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九十三条至第九十六条和第九十九条的规定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